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我省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工作

的意见

闽政办〔2006〕12号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进一步维护被征地移民的合法权益，确保库区和移民

安置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更好地服务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根据国家水库移民工作的有关规定精神，

经省政府研究同意，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移民安置规划的管理

移民安置规划是指导实施移民安置工作的重要依据。凡

涉及移民生产和生活安置的新建水利水电工程，都必须编制

移民安置规划，不以资金盘子来决定安置方案，并注意贯彻

“以土为本，以农为本”的安置原则，高度重视移民的生产

资源配置和环境保护问题，切实从源头上解决好移民长久生

计。安置地的选址必须避开地质灾害易发区，有条件的可尽

量向城镇和中心村集中。

移民安置规划必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原

则上要各提出两套以上移民生产或生活安置方案供分析比较，



并经移民管理机构严格依法审查。对达到要求的移民安置规

划，由组织审查的移民管理机构出具认可意见。

省级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建设项目，其移民安置规划审

查由省移民管理机构负责组织；设区市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

由设区市移民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并报省移民管理机构备案，

尚未设立移民管理机构的设区市报请省移民管理机构组织审

查；县级有关部门批准建设的新建和技改项目，由县级移民

管理机构组织依法严格审查，报设区市和省移民管理机构备

案，未设立移民管理机构的县报请设区市或省移民管理机构

组织审查。设计单位必须根据审查意见进行修改。在具体实

施中确需对移民生产安置规划、移民安置点及其配套基础设

施项目、库区专项复建项目等进行必要调整或变更的，必须

按有关程序报请原批准部门进行重新审查批准后方可组织实

施。

要突出抓好移民安置规划编制阶段的听证工作，从源头

上维护移民的合法权益。在移民安置规划审查前，负责审查

的有关部门必要时应到主要淹没区召开移民代表座谈会，宣

传解释党和国家移民工作的方针政策，广泛听取移民群众的

意见和要求。审查移民安置规划时可请有移民生产生活安置

任务的村民委员会或村民代表参加。移民安置规划报送审查

时，报审材料中必须附有听证纪要和听证笔录。

移民安置规划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予审查通过：（一）《水



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设计规范》（SL290-2003）中的 14

条强制性条款之一没有达到的；（二）淹没区现状调查结果未

经所涉及村民委员会、实物产权单位和个人确认的；（三）经

审查认为技术上不可行或安置后会引发较多不稳定因素的；

（四）对移民群众反映的合法要求，没有具体解决方案的。

二、强化移民安置监理工作

新建水利水电工程必须实行移民监理制度，由有资质的

监理单位对移民安置全过程进行综合监理。移民监理单位应

依据移民安置实施规划和计划，派出监理工程师对移民安置

的总体进度、综合质量和补偿投资的使用进行全过程的监理，

并定期向派出领导机构及有关单位报告实施情况。项目法人

和有关部门应积极支持配合移民监理单位开展监理工作，为

移民监理提供相关资料。有关部门要认真听取和吸收监理单

位的意见、建议和整改要求，充分发挥监理在移民安置工作

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三、大力推行移民政务公开制度

要加快建设“阳光库区”，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公平、及

时全面、具体真实、注重实效、方便群众、有利监督的原则，

按照各自职能和项目管理权限，分级分类将移民政务公开工

作落实到位。在移民安置实施阶段，要及时公开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助费、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标准、移民安置点的

建设规划和基础设施的配套标准、移民生产安置方式和生产



资源的配置标准。库区建设基金和项目、库区后期扶持基金

和项目、库区维护基金和项目及其它移民专项资金和项目等

重要事项均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公开。

四、建立和完善移民安置工作验收、稽察和后期评估制

度

建立和完善移民安置工作验收制度是强化移民安置工作

管理的重要环节。未进行移民安置工作验收的，有关部门不

得进行水利水电工程竣工验收。

国家投资主管部门批准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移民

安置竣工验收由项目法人向省移民管理机构提出初验申请，

经省移民管理机构主持初验合格后，报请国家主管部门组织

终验。省投资主管部门批准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由项

目法人向设区市移民管理机构提出初验申请，经设区市移民

管理机构主持初验合格后，报请省移民管理机构组织终验。

设区市投资主管部门批准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由项目

法人向县（市、区）政府提出初验申请，经县（市、区）政

府或其授权的移民管理机构主持初验合格后，报设区市移民

管理机构组织终验。专业项目竣工验收应根据国家有关行业

规定，由相应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地方政府、项目法人、

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及有关专家进行验收，提出单项或项目

分类竣工验收报告，作为总体验收的基础依据。

移民安置验收主持单位在初验前，应按规定程序由审计



机关或委托有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进行审计，对移民政策的

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稽查、检查，提出相应专题报告，作为终

验的重要依据。

稽察工作应坚持依法办事、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全面

核查、突出重点的原则，并严格遵守稽察工作的有关规范要

求。省移民管理机构负责对全省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实施

稽察工作的组织和指导。设区市移民管理机构可以根据需要

在本行政区域内组织开展稽察工作。

后期评估是在移民搬迁工作完成后，对移民生产和生活

恢复情况进行长期跟踪管理，对移民的生产生活水平是否达

到或超过搬迁前水平进行全面评估。要采取科学的评估方式，

合理选取评估对象，规范评估内容，定期调查分析，定期跟

踪评估，提高后期评估的准确性，并充分发挥评估成果在制

定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帮助移民解决实际问题和研究部署移

民工作的重要作用。

五、健全移民安置工作分级管理制度

移民安置工作实行政府领导、分级负责、县为基础的管

理体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

属地管理”的原则，层层落实责任制，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解决在萌芽状态，解决在日常工作中。省移民管理机构具体

承担全省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的管理工作，设区市人民政府对

本行政区内移民安置工作负总责，县（市、区）人民政府具



体负责本县（市、区）的移民安置工作。各级政府要尽可能

将三峡移民、中央直属水库移民、新建和在建库区移民划归

一个部门管理，配备专门人员，并指定一位领导同志分管移

民安置工作。在移民较多、问题较突出的地方，要尽快成立

专门的工作班子。对因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位或处理不当

造成不良后果的，要追究责任。省直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的

职责，密切配合，加强指导和监督，形成移民安置工作的合

力。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06年 1月 18日


